
市直接落地改革试点项目安全监督登记承诺书

东莞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:

现有 体外诊断试剂原料研发、生产项目 (一期工程) 工

程,于 ⒛14 年 8 月列为市直接落地改革试点项目,目 前 ,

该工程已具各开工条件,现向贵站申请办理安全监督登记手续 ,

并郑重作出以下承诺:

一、建设单焦应完善和落实以下工作 夂'

(一 )具各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条件的,及时向市住建局办理

有关手续:

(二 )将本工程施工总承包及监理发包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公

司。

(三 )现场具各开工安全条件,具体完成工作如下:

1、 安全管理人员到位 (具体人员详见 《东莞市直接落地改革

试点项目监督登记表》)。

2、 现场出入口设有封闭大门,按规定安装两个视频监控摄像

头,出 入口设洗车装置、配各洗车设施。

3、 现场设置坚固、稳定的围挡,围挡应沿工地四周连续封闭

设置,围挡在市区主要路段的高度须三2.5m,在一般路段的高度须

≡1.8m,围挡材料应选用砌体、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。

4、 办公生活设施的搭设材料符合使用安全的要求,不采用竹

材、木材、石棉瓦、油毡等易燃材料搭设,施工现场办公生活区

与作业区分开设置,并保持安全距离。

5、 外电防护符合要求,施工用电采用
“
TN-s” 系统,按要求

设置漏电保护器,保护零线 (地线)到位,电线没有老化、破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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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完成施工J总 平面图,并检查建筑起重机械的安装位置满足

现场施工安全使用条件。

(四 )督促施工、监理单位完善建设工程保证安全施工的措

施。

(五 )编制工程概算时,确定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

施工措施所需费用。

(六 )不能向施工、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

产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,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

期。
~

(七 )向 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供水、排水、

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通信、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,气象和水

文观测资料,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、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,并保

证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二、施工单位应完善和落实以下工作

(一 )建立健全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度,按规定设立安

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(二 )严格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《关于印发 〈危险性较大

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建质[20∞]盯 号 )要

求,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;超过一定规模

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在通过专家进行论证审一

查后方组织施工。同时,严格按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。

(三 )严格贯彻执行 《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(建

设部第 166号令 )要求,做好建筑起重机械管理工作。

(四 )危 险性较大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

程按要求组织验收,未经验收合格不进行下一道工序。

(五 )严格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《关于印发 〈建筑施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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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 (建质

[⒛ 11]111号 )要求,落实安全带班检查、带班生产制度。

(六 )安全防护用具 (安全网、钢管、扣件 )、 机械设各、

施工起重机具及配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经检测 (查验 )合格才投

入使用。

(七 )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度,按要求落实现场消

防设施。

(八 )严格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《关于印发 〈建筑施工特

种作业~人员管理规定》的通知》 (建质⒓OO8]7阝 号)要求,现场

所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

(九 )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,接受安

全生产教育培训。

(十 )为施工现场所有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。意外伤害保

险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止。

(十一 )对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

施所需费用,用 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、安全

施工措施的落实、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,不挪作他用。

(十三 )在施工现场入口处、施工起重机械、临时用电设施、

脚手架、出入通道口、楼梯口、电梯井口、孔洞口、桥梁口、隧

道口、基坑边沿、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

位,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
(十 三 )施工现场的办公、生活区与作业区分开设置,并保

持安全距离;办公、生活区的选址符合安全要求。

三、监理单位应完善和落实以下工作

(一 )完善安全生产监理制度,编制项目监理规划及安全监

理实施细则,并按要求设立安全生产监理架构和配各符合要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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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管理人员。

(二 )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

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。

(三 )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,责令施工单位整改;情况

严重的,责令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,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。施

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,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

(四 )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,并

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。

(五 )审核施工企业资质 (含专业承包、劳务分包 )、 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、“三类人员
”
考核合格证书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

证书。

(六 )做好施工现场的其他安全监理工作,包括:严格执行

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旁站制度;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

和安全设施进行验收;监督安装单位执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、拆

卸专项施工方案的情况;监督检查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情况。

我单位郑重承诺:将严格按照上述承诺内容及相关法律、法

规要求,切实 全生产工作,如有违反,自 愿接受建设主管

部门及其 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和   栝碡辶Ψ Ⅱ
笆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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